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关于组织申报2021年度东莞市传统产业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认定奖励项目的通知

各镇街（园区）指挥部，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〈东莞市“3+1”产业集群试点培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东工信〔2020〕293号）的规定，现组织企业申报2021年度东莞市传统产业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认定奖励项目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申报对象
我市食品饮料、纺织服装和家具行业的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

2、 申报时间及方式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17：30，时间如有调整，另行通知。

企业登陆“企莞家”网站（http://im.dg.gov.cn）进行网上申报。

3、 联系方式

中小企业服务科联系人：刘捷，电话：22220025。

附件：东莞市“3+1”产业集群试点培育专项资金传统产业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认定奖励项目申报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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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对象 
我市食品饮料、纺织服装和家具行业的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 
二、申报条件 
（一）认定为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称号且在认定有效期的企业。 

（二）在统计部门登记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属于“13”、“14”、“15”、“17”、“18”、“21”开头的。
（三）申报企业不存在办法规定的不予资助情况。 
三、资助方式与标准 
对获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称号的食品饮料、纺织服装和家具行业企业，一次性给予50万元的奖励。一个企业原则上只能申报一次市安排的“小巨人”奖励专项资金。
四、申报材料 
（一）传统产业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认定奖励申请表。 
（二）项目责任承诺书。

五、工作流程 
（一）组织申报

企业登陆“企莞家”，进行网上资金申报。

（二）项目审核

市指挥部对口调度组负责单位市工信局进行项目审核。

1.审核是否存在不予资助的情况；
2.根据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对企业发展进行评分；
3.审核称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；
4.征求镇街（园区）指挥部意见；

5.形成拟资助名单，通过“企莞家”平台向社会公示5天。

（三）审批拨付

市指挥部工业调度组审议资金使用计划，提交市指挥部批准同意后，由市工信局将资金拨付企业。

六、申报时间及方式
统一通过“企莞家”平台进行网上填报、受理。

受理时段：全天24小时。申报截止2021年12月31日17：30。

七、监督管理

项目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八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规范财政资金申报及管理，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如发现有严重的造假行为，一律取消申报资格，并依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提交。奖励申请表在“企莞家”申报系统受理通过后导出打印，连同项目责任承诺书，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加盖企业公章后，整套扫描成PDF格式电子文档，再上传至“企莞家”申报系统，提交申报材料完成。
九、联系方式

受理科室：市工信局中小企业服务科

地址：东莞市南城鸿福西路68号塞纳嘉园二楼

电话：22220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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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表
申 报 单 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专项资金申报系统企业信息标准化表格
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登记注册类型
	

	注册资本
	
	资本币种
	人民币
	成立日期
	

	企业主要出资方的国别（或地区）
	□中国大陆 □香港 □台湾 □日本 □美国 □韩国 □其他（请填写）_______

	所属镇街（园区）
	
	营业执照地址
	

	银行开户名
	

	开户银行全称
	
	开户银行账号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手机
	
	电子邮箱
	

	申报联系人
	
	手机
	
	电子邮箱
	

	二、经营内容

	所属行业
	大类
	中类
	小类

	主营业务范围
	

	企业简介

（限300字，说明企业股权构成，主要产品和服务，技术开发能力，获得奖励、荣誉、资格称号等情况）
	

	三、经营情况（万元，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数）(规上企业从统计报表中导入，不需填写；规下企业需要填写)

	前三年发展情况

	财务指标
	2018年度
	2019年度
	2020年度
	备注

	*资产总额（万元）
	
	
	
	

	*负债总额（万元）
	
	
	
	

	*所有者权益（万元）
	
	
	
	

	*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
	
	
	

	*工业总产值（万元）
	
	
	
	

	*利润总额（万元）
	
	
	
	

	*研发经费支出（万元）
	
	
	
	

	*实缴税金（万元）
	
	
	
	

	*工业投资（万元）
	
	
	
	

	四、项目情况

	认定年度
	□2020          □2021   

	所属行业
	□食品饮料      □纺织服装     □家具   （统计代码：       )

	申报资料真实性申明

本公司（单位）承诺，我公司（单位）所递交的所有申报资料是真实有效的，如存在利用虚假资料瞒报、虚报等手段通过专项资金申请资格审查，并获得专项资金资助的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，我公司（单位）将全部承担。

　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企业（单位）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：

项目责任承诺书
我司申报东莞市“3+1”产业集群试点培育专项资金传统产业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认定奖励，现向市工信局及有关部门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杜绝弄虚作假、挪用、不按规定使用专项资金等行为。

二、配合市工信局收集统计有关数据，在“企莞家”填报企业经营情况，包括企业主营业务收入、产值、税收、利润、工业投资、研发费用等指标的相关统计调查表（或问卷）。

三、配合市工信局及有关部门开展资金使用跟踪、检查、评价工作；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我司若不遵守以上承诺，情节严重的，将无条件退回所获资助的专项资金并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应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企业公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－4－

－3－


